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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322条的添附条款包含加工、附合与混合行为的构成要件、确定物之归属的物权法律后果、

保障损害求偿的债权法律后果。构成要件的理解需结合学界通说，厘清加工、附合、混合行为共性、个

性及添附新物特质。物权归属原则按序适用，当事人约定优先、法律规定次优先，均无法适用时以效用

原则为主，保护原则限于故意添附的例外。债权请求权分类型适用，过错损害适用侵权；确定物之归属

损害适用不当得利债权；若两债权归于一人，受损方两种债权竞合；两债权分属双方时，添附人的主观

过错决定债权效果，故意添附因构成强迫得利而不属于不当得利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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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retion provisions of Article 322 of the Civil Code include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processing, attachment and mixed behavior,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property rights for deter-
mining the ownership of things, and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creditor’s rights for safeguarding 
damage claim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stituent requirements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general theory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clarify the commonness, clarify the commonness 
and individuality of processing, attachment and mixing behaviors,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ding new things. The principle of ownership of property rights is applied in order. The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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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 on priority and the law stipulates secondary priority. When they cannot be applied, the 
principle of utility is the main principle. The principle of protecting no-fault parties is limited to 
the exception of subjective intent. The claim of creditor’s rights is applicable according to the clas-
sification of conditions. Fault damage is applicable to infringement. Unjust enrichment creditor’s 
rights shall be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attribution damage of the object. Two claims of the in-
jured party are competing when two claims belong to one person. When two creditor’s rights be-
long to opposing parties, the non-fault party constitutes a debt of unjust enrichment to the negli-
gent adder, and constitutes a defense of forced enrichment to the intentional ad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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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所有权取得规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添附条款在各国与地区均有规定。我国理论界对添附亦有

深入研究，实务中此类纠纷也较多，但受限于缺乏立法准则，裁判尺度难以实现统一。《民法典》322
条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了添附制度，具体规定如下：“因加工、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有

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按照充分发挥物的

效用以及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原则确定。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或者确定物的归属造成另一方当事人损害

的，应当给予赔偿或者补偿”。 
根据《民法典》322 条之表述，添附条款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包括以下三项：第一，适用要件为

加工、附合与混合的法律事实。第二，确定物之归属的物权法律后果，规定约定优先原则、法律规定次

优先原则、物之效用与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兜底原则。第三，保障损害求偿的债权法律后果，即一方当

事人过错损害的侵权之债与确定物之归属损害的不当得利之债。正如学者点评，添附之规定具有共同特

质，即利用物权之归属规定实现公共政策鼓励创造或恢复经济价值之目的，以债权上之补偿方法实现当

事人间对等正义之功能，是物权法与债权法之绝妙配合[1]。 
《民法典》从无到有的添附制度立法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但过于概括性的条款规范对理解与适用造

成了障碍，具体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添附各形态的构成要件规定不清晰。条款的适用要件指“发

生加工、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但并未对三种不同的添附行为作出详细规定，适用中容易招致歧义。

然后，物权归属的原则过于简略。统一的立法模式对于约定时间应当在先或在后、是否存在其他法律规

定、原则间发生冲突的处理等一系列问题规定不明，增加了理解与适用的难度。最后，债权求偿的请求

权基础不明。条款虽有规定“赔偿或者补偿”的债权法律后果，但并未明确相关请求权的基础。特别是

实践中存在侵权与不当得利之债并存的情形时，请求权的具体适用尤为复杂。故为了明确法律条文的适

用，首先需要明确该补偿或赔偿的请求基础。由此可见，为了准确理解与适用条款规范，须进一步阐明

以上一系列问题。 

2. 添附条款之构成要件 

添附制度中，立法规范仅包含一个适用要件，即发生加工、附合、混合的法律事实。为了准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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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适用，需要结合学界通说明确加工、附合、混合三种添附行为的共性、个性以及添附后的新物特质。 
首先，厘清添附行为的共性特征。依据学界通说，添附行为系加工、附合、混合三类事实行为的总

称，是指民事主体把不同所有人的物合并在一起，使原物成为不可分离或具有新特质的物。无论是加工、

附合及混合，三种添附行为均具有以下共同特征。第一，添附行为完成后，发生原物及其物权灭失、新

物及其物权产生的效果。第二，作为原始取得行为，添附行为允许添附人直接取得新物的所有权，且与

原物所有者的所有权或意志无关。第三，须就“他人之物”进行添附。若自己加工、附合、混合自己所

有之物，则一人对一新物享有一个权利，不存在多个主体间的物权冲突或债权纠纷。只有同时具备以上

特征时，添附行为才能被认定。 
其次，明确三种添附行为的个性内涵。322 条区分加工、附合、混合三类情形，但并未对其含义作

出明确规定，需结合学理阐释补足。其一，加工涉及原材料与一定的劳动相结合，亦即原材料经过加工

后成为一种新物[2]。如将他人所有的玉石雕刻成玉器。添附的加工区别于加工承揽合同的加工，前者直

接适用法律规定，后者则以合同约定为基础。加工行为完成之时，定作人取得加工物的所有权，这是由

加工承揽合同性质而非添附制度决定[3]。其二，附合是指不同所有人的物结合在一起，形成在社会交易

观念上已经认为是一物的事实[4]。这里物的结合可以是动产与动产的结合(如将油漆涂刷于他人的家具)，
也可以是动产与不动产的结合(如将装修材料砖瓦铺砌在房屋中)，更可以是不动产与不动产的结合(较为

少见，如承租人在出租屋内加盖难以拆分的楼房)。其三，混合是指两个不同所有人的物相互混合，形成

不能识别或识别所需费用不具经济合理性之状态的事实。例如将他人与自己不同种类的面粉搀在一起、

形成无法区分与分离的面粉混合物。 
最后，添附后的物具备新的特质。其一，新物的所有权独立于原物，物权归属直接适用添附的立法

规范。其二，新物价值应不低于原物。若添附人对原物实施某项行为致其价值降低，则不构成添附、仅

属侵权行为之列。其三，新物在物理上不可复原，它或因劳动加工而无法复原，或因附合、混合而在物

理上不可分离或分离费用过剧，不符合经济与效益原则。 

3. 物权归属之适用原则 

物权法对于添附的新物所有权归属的确定，系维护新物的整体经济效用，出于技术上的方便和适宜

而所作的厘定。基于一物一权原则，立法必须明确其所有权归属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共有[5]。 
关于添附条款物权法律后果的立法模式，大陆法系《民法典》通常对附合、混合和加工三种情形的

概念及物权归属进行分类规定，所涉及条款较多，如德国《民法典》946~951 条、台湾民法 811~816 条。

而我国添附制度仅包含一则条文，三种添附行为统一适用相同的物权归属原则。 
作为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制度，添附条款具有立法进步性，但统一的立法模式无疑增加了理论解

释与实践适用的难度，故有必要分别对 322 条约定优先原则、法律规定次优先原则、物之效用与保护无

过错当事人的兜底原则的适用予以分别阐述。 

3.1. 约定优先：事先事后的约定均有效 

基于意思自治理念，且不悖于发挥稀缺资源的最大效益，添附制度的物权归属首先确立了约定优先

原则。当事人的约定应合法有效且内容明确具体，即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公序良俗，并包含明

确具体的所有权归属内容。 
关于约定是否存在时间要求这一问题，学理上认为，约定应具有事后性，即加工、附合、混合的行

为应在当事人未经约定的情况下完成。若约定在先则构成依合约的加工承揽行为，属合同规范范畴。但

322 条款并未排除事先约定的情形，即当事人事前对添附物所有权归属约定是有效的。事先约定的添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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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这一合同问题却同样满足添附形式要求，这导致了理论的冲突。 
实践适用中，基于添附约定优先与合同意思自治的一致性，任意法条的适用并不影响实质性的裁判

结果。对当事人而言，事先约定的有效性意味着缔约合同时最好明确添附物的物权归属问题，如在房屋

租赁合同中就是否允许出租人对房屋进行装潢、退租后装修部分归属等问题达成合意，以避免事后纠纷。 

3.2. 法律规定次优先：相关法律规定尚且空白 

添附制度物权法律效果的第二原则是法律规定，在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依照法律规定处理。

此条款并未给出明确具体的适用标准，仅以转致条款将确定物权归属的标准交由其他法律调整。 
至于是否存在现有的添附立法规定，学界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民法典第 738 条加工承揽合同规

范与本条规定的“加工”含义相同，承揽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加工物”可适用添附条款[6]。但正如上部

分已有的阐述，加工承揽合同中，决定“承揽人完成的加工物归定作人所有”这一结论的是其合同性质

而非添附规范，故第 738 条并非属于对应的转致条款。除此之外，纵观我国的法律规定并不存在符合条

件的条款，这为今后的法律修改留下空白。 
至于新规范的法律渊源，依据 322 条“法律”的措辞，仅指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故司法解释、行政法规等规范无权规定

添附物的物权归属。 

3.3. 效用与保护的兜底原则：内涵解释与冲突规范 

在当事人约定、法律规定均无法适用的情形下，322 条添附条款规定了“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

及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原则确定”的兜底规范。在相关解释尚未明晰的当下，有必要就规范的各自内涵

与冲突规范加以解释和探究。 

3.3.1. 以物的市场价值为主、经济价值为辅的效用原则 
首先是理解充分发挥物的效用原则。效用原则是物权法“物尽其用”理念的体现，条款并未作出具

体解释，给予法官较大裁量的空间。何谓充分发挥物的效用？是以如何最大程度实现物的价值。借鉴经

济学视角下的两类物之价值的度量标准，一是物之“公平市价”；二是物之“经济价值”，即物之市价

加上所有权人自己的“主观价值”[7]。 
一方面，“公平市价”即客观的市场价值是决定效用大小的主要因素，其实用论的出发角度亦贴合

物尽其用的理念。故一般的添附情形下，附合、混合中市场价值较大的原物所有者取得新物所有权，比

如被附合的不动产、被附合或混合的高市价动产；加工情况中则依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比原物市价

与加工劳动的价值。另一方面，经济价值是用于判断的辅助标准。由于包含的主观价值难以被第三者探

知，所以难题在于如何将其纳入评估。有学者认为通常情况下主物的经济价值更高，例如相较于单独的

钥匙，一把锁更能承载某种情感价值，而老电视机相比于遥控器更多被用于怀旧收藏[8]。这显然是充满

主观色彩且结合物之市场价值的臆断，对当事人而言钥匙未必不能比锁更引发怀恋，而老电视机相比遥

控器的高收藏率亦离不开前者的高市场价值。由于主观价值难以被他人探知、且不应被随意揣测，所以

经济价值仅能作为辅助性判断标准，需要法官结合当事人具体情况进行合理分析。 
总之，对裁判者而言，以物的市场价值为主、经济价值为辅的判断路径进行权利配置才能充分发挥

物的最大效用。 

3.3.2. 基于故意或过失的保护无过错当事人原则 
其次是探究保护无过错当事人原则。我国《民法典》“无过错”的表达方式属于狭义善意，即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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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当事人属明知、重大过失或一般过失情形，均不构成无过错当事人。但当事人故意(明知与重大过失)
与过失(一般过失)的主观过错程度明显不同，对相对方的保护与也应存在差别，这不仅体现在发生原则冲

突时的物权归属裁判取舍，更表现于债权求偿救济责任里。二者将在下文的讨论中进一步予以阐述。 

3.3.3. 效用原则优于保护原则的冲突规范 
最后是两项兜底原则的冲突规范，概言之应以物之效用原则为主，保护无过错当事人原则为辅。

立法中的效用原则与保护无过错当事人原则为并列式列举，故两种原则指向的物权归属者为同一方时

的适用毫无争议，难点在于两种原则发生冲突时的取舍。笔者认为应以效用原则为主，理由如下。第

一，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出发，效用原则次序优先。全国人大法工委在《立法技术规范》中对“以及”

有过相关解释：“以及”连接的并列句子成分，其前后成分有主次之分，前者为主，后者为次，前后

位置不宜互换[9]。这表明在立法者看来，“以及”之前的效用原则优先于“以及”之后的保护无过错

当事人原则。第二，从立法目的来看，发挥物之效用属于添附制度核心立法目的。正如学者主张，对

于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法律规制之本意就是抛开当事人主观状态，依法律自以为是的公意强

力配置稀缺资源[10]。添附制度下，当事人主观过错不应成为判断新物权利归属的核心标准。其三，从

法律效果来看，过错损害能够获得物权之外的债权救济。欲实现充分发挥物之效用、增加社会财富之

目的，某一主体获得所有权是必要前提条件。相比之下，为实现对无过错当事人的保护，除获得物权

之外亦存在替代性救济方案——侵权损害赔偿，故决定添附物权归属时无需以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为主

要目的。 
作为例外适用的保护无过错当事人原则，只有当效用原则失效(即难以区分双方享有物权下的物之效

用大小)、或“过错”程度足以超越效用原则时才能适用，后者判断标准应与当事人故意或过失的程度有

关。第一需明确的是，不保护主观明知的故意添附者。此处的明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非己物、却以违

背他人主观意志或完全不符合他人经济计划的方式故意施加添附行为，即恶意添附。恶意不予保护的理

念来源于民法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他人、企图获取私利的添附显然不应得到支持。从比

较法的层面看，恶意加工人不能取得加工物的所有权也是多数立法例的通行做法[11]。第二是重大过失不

予保护。重大过失在侵权法中的主观过错程度几近于明知，故同样适用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例外。第三，

一般过失的情形不适用例外原则。未履行一般注意义务的过错程度尚未达到例外保护标准，仍适用一般

性的效用原则。 

4. 债权请求权之类型化剖析 

除了物权法律效果外，322 条亦明确了添附制度的债权法律后果，即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或者确定

物的归属造成另一方当事人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或者补偿。条款虽未明示，结合添附制度“物尽其用”

的立法目标，此处的责任承担方式应不包含“恢复原状”。即使添附者是主观故意，一旦符合法定的添

附构成要件，就应适用添附制度的规定，而不得以恶意添附为理由请求恢复原状[12]。 
条款虽规定了过错侵权与确定物之归属的不当得利两种债权法律效果，但并未明晰两类债权请求

权的具体适用，故以假定原物所有人甲、添附行为人乙的方式进行类型化剖析，考量两种债权责任单

独与并存适用情形。其中，主观过错仅存在于乙的添附行为之中，故潜在过错方有且仅有添附行为人

乙。 

4.1. 仅有过错损害：侵权之债 

第一种情形，仅乙有过错而甲无过错，双方主体的全部损害来源于过错(确定物之归属损害可以忽略)。
实质为侵权损害之债，应由过错方乙赔偿甲的损害。分类内容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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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ort debt only 
表 1. 仅有侵权之债 

 过错 新物权人 受损主体 损害原因 求偿基础 

甲 无 
甲或乙 甲 乙的侵权行为 侵权 

乙 有 

4.2. 仅有确定物之归属损害：不当得利之债 

第二种情形，甲与乙双方均无过错，双方主体的全部损害来源于确定物之归属的自身原物灭失。实

质为不当得利之债，基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适用不当得利制度规范，由新的添附物权人补偿受损失

的另一方。内容见表 2。 
 
Table 2. Debt for unjust enrichment only 
表 2. 仅有不当得利之债 

 过错 新物权人 受损主体 损害原因 求偿基础 

甲 无 
甲或乙 乙或甲 自身原物灭失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乙 有 

4.3. 两债权归于一人：侵权与不当得利的债之竞合 

除去单独的致害原因，亦有可能两种损害缘由同时存在，即两债权归属一人的竞合关系、或两债权

分属两方的并存关系，两种情形的债权求偿效果不同。“过错责任与新物所有权是否归于一人”区别了

上述类型，故按照过错方是否享有新物权的方式进行细分讨论。基于过错方仅可能为乙的前提条件，分

类讨论的范畴得以缩小，仅存在两债权归于一人——过错方乙享有新物权、两债权分属双方——无过错

方甲享有新物权两类情形。 
“过错方乙享有新物权”较为简单。乙基于约定或效用原则获得新物权，双方主体中仅为甲受损，

其全部损害既因乙的过错、又来源于确定物之归属的原物灭失，实质为侵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竞

合，甲应当择一行使。具体情形见表 3。 
 
Table 3. Competition between tort and unjust enrichment debts 
表 3. 侵权与不当得利的债之竞合 

 过错 新物权人 受损主体 损害原因 求偿基础 

甲 无 
乙 甲 乙的侵权行为 + 甲的原物灭失 侵权 +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竞合 

乙 有 

4.4. 两债权分属双方：侵权与不当得利的债之并存 

承接上一分类，侵权与不当得利的债之并存时，无过错方甲享有物权。这一认定较为复杂。原物所

有者甲获得新物权，双方主体均受损害，甲的损害来源于乙过错侵权，乙损害来源于确定物之归属的乙

的原物灭失，实质属于侵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分属两方的并存。此类情况下，无过错方甲对乙的侵

权赔偿请求是成立的；但过错方乙能否对甲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存在争议，其关键在于甲是否属于

实质性得利。分类情形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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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Juxtaposition of tort and unjust enrichment debts 
表 4. 侵权与不当得利的债之并存 

 过错 新物权人 受损主体 损害原因 求偿基础 

甲 无 
甲 甲和乙 乙的侵权行为 + 乙的原物灭失 侵权 + 特定条件下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乙 有 
 

学理上，不当得利债权的构成要件须满足四项，在本情形的添附关系中体现为甲方取得利益、乙方

受有损失、甲得利与乙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没有法律根据。面对乙的过错添附行为，直接认定甲已

经实质取得了利益、继而要求其承担不当得利的责任是不合理的，应当根据具体过错情况判断，即添附

人乙的主观过错程度影响甲是否得利的事实以及责任的适用。 
一方面，如果乙的过错仅为一般过失，则其添附行为符合社会一般常理，不构成强迫得利，推定为

甲已然得利实且需承担不当得利责任。结合甲自身的侵权赔偿请求，不排除损益相抵的结果。 
另一方面，如果乙的过错为故意，即实施了明知或重大过失的添附行为，则认定甲未得利、无需

承担责任。正如王泽鉴先生所言，应将不当得利中的“价额”予以主观化，就受益人整个财产仅依其

经济上计划认定应偿还的价额[13]。这一观点依托于“所受利益主观化”理论，即虽然客观上甲受益，

其财产因添附而增加了价值，但乙的添附违背了其主观意志或完全不符合其经济计划，因此对甲而言

并无利益可言，可以视为甲未受有利益，继而无需承担偿金补偿的义务。这种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

使受益人被迫获得无合法原因、违反其主观意愿或不合其计划的利益，并使自己利益受损的法律事实

被称为“强迫得利”，是拥有不当得利表象特征的一种除外规定[14]。此时乙对甲的不当得利之债不

成立。 

4.5. 债权请求权的分类适用 

总结而言，添附制度的债权法律效果在于保障损害求偿，两种债权请求权共可引出四种具体情形，

分别适用如下：第一，仅有过错损害债权时，适用侵权；第二，仅有确定物之归属损害债权时，适用不

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第三，过错方享有新物权时，受害方在侵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竞合之中择一

行使；第四，无过错方享有新物权时，侵权赔偿请求必然成立，而过错方不当得利债权能否实现则基于

其过错程度。无过错方对过失添附人需承担责任，对明知或重大过失添附人则可以通过构成强迫得利抗

辩，以阻却责任的成立。 

5. 结语 

《民法典》322 条的理解与适用当以如上所述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为准，此外仍要注意两个方面。

其一，债权法律效果的讨论中虽涉及侵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适用，但因添附制度没有、且无需在

本条文中规定详尽适用准则，具体的债权适用仍需以《侵权编》与《合同编》规范条文为依据。其二，

322 条未涉及添附行为对他物权的效力规定，即添附行为发生后，原物之上的他物权存续问题。从法理

上判断，添附制度属于原始取得范畴，不仅会消灭原物所有权，同样消灭原物上的权利负担，因添附而

新取得的所有权不再承受原有权利负担。从实践适用角度出发，同为“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章节规

范，添附行为对他物权的效力可以参照较完善的善意取得制度加以处理，法条依据为《民法典》第 313
条。若添附后取得所有权的人明知原物之上有权利负担的，则应当继续承受该权利负担。这一点在最高

院著作中也有过明确阐述[15]。此外，基于担保物权的物上代位性，《担保法司法解释》第 62 条规定原

有权利负担可以存在于该动产的代位物上，这对《民法典》添附条款起到补充解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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